                               编号：    
四川省测绘地理信息服务合同



  

项目名称：小汉镇柳林村5宗土地拟回填土方需求总量测绘服务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四川省广汉市



测绘服务合同
发包人（甲方）：                             
承包人（乙方）：                             
承包人测绘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                     。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四川省合同监督条例》《四川省测绘地理信息市场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项目情况，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小汉镇柳林村5宗土地拟回填土方需求总量测绘服务 
项目区域：  广汉小汉镇           
项目工作量：甲方指定安排测量任务范围
项目基本情况及工作内容：该项目涵盖总面积426408.30平方米（折合639.61亩）的宗地，地上配套建筑面积共计58692.39平方米。经现场勘查，该项目地块范围内存在多处坑塘（内有积水，需进行水面作业），开展专项回填作业。对该项目内所有坑塘（内有积水，需进行水面作业）需求土方总量采用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的测绘方法，对指定区域的回填土方进行精确测量，包括但不限于地形测量、高程测量等。根据测量数据，准确计算回填土方的总方量，并提供详细的计算过程和依据。出具规范、完整的测绘报告。
[bookmark: _GoBack]第二条项目工期
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测量工作，现场测量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完整的测绘报告。
 第三条测绘标准
1.执行的技术标准
《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2007）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T 18314-2009）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1部分：1:500、1:1000、1:2000地形图图式》（GB/T 20257.1-2007）
《1:500、1:1000、1:2000外业数字测图技术规程》（GB/T 14912-2005）
《1:500、1:1000、1:2000地形图质量检验技术规程》（CH/T 1020）
《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CH/T 2009-2010）
《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规范》（CJJ/T 73-2010）
《测绘产品质量评定标准》（CH 1003-2009）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2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2260-2007）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元数据》（CH/T 1007）
《国土资源信息核心元数据标准》（TD/T 1016-2003）
《数字测绘成果检查与验收》（GB/T 18316-2008）
《测绘产品检查验收规定》（CH 1002-95）
2.技术指标
执行经甲方审定的技术设计书中的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符合国家现行技术指标和规范。
第四条服务费用
本次测绘服务费用采用固定包干价，即￥            元（大写：          ）                          增值税税率    % ，增值税税额     ，不含税价     元（大写：    ）；
包括但不限于测绘费、会务费、人工费、材料费、交通费、差旅费、税费、利润、保险等费用等为完成本项目约定服务的所有费用，以及后续服务费。 
第五条服务费用支付方式
支付方式：一次性支付分期支付
1.一次性支付
自最终测绘结束，并出具成果交付之日起 30  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本合同第四条第1款约定的服务费用。
第六条  甲方的义务
1.合同签订3日内，应乙方要求，向乙方提供甲方掌握的满足项目开展所必需且来源合法的有关资料。
  2.做好乙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必需的协调配合工作，并且甲方指定专人陪同乙方作业人员进行现场指界等有关此项目工作。
3.协调安全、保密、军队等有关部门，划定测绘范围，避免乙方在军事禁区、军事保护区、国家安全要害部门等涉密区域违法开展影像获取、数据采集、地理信息调查等测绘活动。
4.按照本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服务费用。
5.与本项目有关的、所有权属于乙方的成果，未经乙方授权，不用于本项目之外的任何项目，或者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提供。
第七条  乙方的义务
1.按照甲方服务要求，每阶段向甲方提交测绘报告。
2.按合同约定期限交付项目成果。
3.确保所提供的成果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
4.乙方为本项目出具的成果文件的知识产权属于甲方，未经甲方授权，不用于本项目之外的任何项目，或者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转让或者提供服务。
5.办理与项目相关的法定手续。
第八条  保密约定
1.双方遵守国家有关保密的法律法规规定。
2.双方互相保守商业秘密。
3.双方另有保密协议的，还需遵守保密协议的约定。
第九条  项目分包
甲方允许乙方依法分包非关键性环节（技术设计、质量控制等属于关键性环节）的业务。
不允许分包。
第十条  项目监理
实施项目监理。
不实施项目监理。
第十一条  项目验收
以测绘报告代替项目验收。
第十二条  成果资料交付
	序号
	成果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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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甲方违约责任	
1.因甲方原因导致合同终止的，按乙方完成的实际工作量支付服务费用。
2.因甲方未履行本合同第六条第1、2、3款义务而造成工期延误或项目中断的，项目工期顺延。
 3.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乙方服务费用，乙方有权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乙方书面通知甲方，甲方自解除合同通知送达之日起7日内按照乙方完成的实际工作量支付服务费用。
第十四条  乙方违约责任
1.乙方未履行本合同第七条第1、2款义务而造成工期延误或项目中断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按比例折价支付已完成部分的服务费。
 2.如乙方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质量标准完成测绘工作并提交测绘报告，每逾期一日，应按照合同总金额的0.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10日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同时乙方应按照合同总金额的5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继续赔偿甲方的全部损失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交付测绘报告的，逾期10日以内的，自约定的交付期限届满次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乙方按日计算向甲方支付本合同约定服务费用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逾期30日之上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甲方书面通知乙方。
3.乙方转包、擅自分包合同业务，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且不支付任何费用。
第十五条  不可抗力的处理
由于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按有关法律规定协商处理。
   第十六条  合同变更
本合同履行期间，甲、乙任何一方需要变更本合同的，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征得对方同意后，双方签订书面变更协议。未经双方签订书面变更协议，任何一方无权变更合同，否则承担由此造成对方的经济损失。
第十七条  补充协议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未尽事宜，双方本着实事求是、友好协商的原则解决。双方协商一致的，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八条  争议的处理
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申请相关部门调解；不愿协商、调解或协商、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__2__种方式解决：
1.向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九条  附则
　　1.本合同由双方代表签字，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即生效。全部成果交接完毕和服务费用结算完成后，本合同终止。
2.本合同一式 陆份，甲方肆份，乙方贰份。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地  址：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开户银行：                  
账 号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地  址：    
联系人：
电话：
传  真:
开户银行：
账号：
合同订立日期：    年    月   日
合同订立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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